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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赛隆药业 股票代码 0028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旭 谭海雁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海滨南路47号光

大国际贸易中心二层西侧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海滨南路47号光

大国际贸易中心二层西侧

电话 0756-3882955 0756-3882955

电子信箱 ir@sl-pharm.com ir@sl-phar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1,364,674.56 129,031,580.95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1,656.16 9,415,812.31 -8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688,051.99 559,756.68 -93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59,109.24 8,092,652.23 -8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0 0.0535 -88.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0 0.0535 -88.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1.59% -1.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72,253,068.30 882,784,590.43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4,712,696.72 563,661,040.56 0.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6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南桂

境内自然

人

51.15% 90,016,937 67,512,703 质押 18,000,000

#珠海横琴新

区赛隆聚智

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00% 15,845,580 0

唐霖

境内自然

人

5.54% 9,741,882 7,501,411

#珠海横琴新区赛

普洛投资

中心 （有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4% 1,479,717 0

#珠海横琴新区赛

捷康投资

中心 （有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4% 956,336 0

#魏楚均

境内自然

人

0.51% 906,110 0

于义明

境内自然

人

0.45% 800,000 0

中信里昂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43% 753,667 0

麦少琼

境内自然

人

0.30% 520,000 0

宗崇华

境内自然

人

0.29% 508,41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蔡南桂先生和唐霖女士系夫妻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蔡南桂先生持有珠海横琴新区赛隆

聚智投资有限公司47.13%股权、持有珠海横琴新区赛捷康投资中心3,098,264元出资额。 其他股东之间未

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珠海横琴新区赛隆聚智投资有限公司股数含有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3,540,000股、 珠海横琴新

区赛普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数含有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1,479,717股、珠海横琴新区赛捷康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股数含有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956,336股、魏楚均股数含有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906,11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本报告期无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002898� � � � � � � � �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2022-038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4日

以书面方式通过专人送出、传真、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2年8月24日在湖南省

长沙市长沙县星沙产业基地红枫路1号湖南赛隆药业（长沙）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南桂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告编号：2022-040）。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98� � � � � � � � �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2022-039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2年8月24日在湖

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星沙产业基地红枫路1号湖南赛隆药业（长沙）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已于2022年8月14日向各位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达文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会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告编号：2022-040）。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3票，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98�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2022-041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 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对截至2022年6月30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存货和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4,

309.262.09元，占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18.46%，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公允、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及公司会计

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截至2022年6月30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

资产、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认为上述资产中的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

象，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信用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公司2022年半年度有迹象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和无形资产，经减值测

试，应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年初余额

半年度变动金额

半年度期末余额

计提 转销

一、坏账准备 9,126,218.27 2,610,617.48 11,736,835.75

其中:应收账款 6,890,718.84 1,813,862.13 8,704,580.97

其他应收款 2,235,499.43 796,755.35 3,032,254.78

二、存货跌价准备 5,081,271.64 1,698,644.61 3,692,142.90 3,087,773.35

三、无形资产 1,033,171.44 1,033,171.44

合计 15,240,661.35 4,309,262.09 3,692,142.90 15,857,780.54

公司对2022年6月30日的相关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22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

备2,610,617.48元，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698,644.61元， 合计4,309.262.09元。 本次转销存货3,692,

142.90元，均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

1.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确定损失准备，根据不同账龄区间应收款项的实际回收率并

结合前瞻性信息确定的预期损失率计提信用准备。

2.存货

根据存货会计政策，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

慎性原则而作出的，依据充分。计提减值准备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

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具有合理性。 本次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共计4,309.262.09元， 转销资产3,692,

142.90元，合计将减少公司2022年半年度利润总额4,309.262.09元。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合理性说明

经审核，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系经资产

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因此，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

五、监事会对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合理性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我们认真核查本次计提减值

准备的情况，认为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瑞普生物 股票代码 3001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刚 关浩然

电话 022-88958118 022-88958118

办公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1号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1号

电子信箱 zqb@ringpu.com zqb@ringpu.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08,337,389.14 1,040,707,903.59 -1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832,575.93 203,585,329.13 -3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18,805,979.05 179,532,070.84 -3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888,468.85 129,098,138.94 -50.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26 0.5127 -4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26 0.5127 -4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8.12% -4.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881,567,641.03 5,690,781,226.40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14,528,867.42 4,032,655,573.22 -0.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94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守军 境内自然人 35.77% 167,474,479 125,605,859 质押 36,100,000

梁武 境内自然人 5.07% 23,716,898 0 质押 2,800,000

高 华 － 汇 丰 －GOLDMAN,

SACHS&CO.LLC

境外法人 3.45% 16,138,70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价值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8% 13,030,498 0

鲍恩东 境内自然人 2.39% 11,165,454 8,374,090

苏雅拉达来 境内自然人 2.34% 10,977,595 0 质押 5,390,000

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

岛盈科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88% 8,809,87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2% 8,059,479 0

上海磐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磐

耀通享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4% 6,742,00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

毅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2% 5,239,80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磐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磐耀通享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梁武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公告》(2020-15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守军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300119� � � � � � � � �证券简称：瑞普生物 公告编号：2022-070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22年8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11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普生物 公告编号：2022-075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

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6人：

李守军先生、徐雷先生、刘爱玲女士、朱秀同先生、李睿女士、杨鶄先生；董事会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3人：

郭春林先生、才学鹏先生、周睿女士。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附件二。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独立董

事候选人郭春林先生、才学鹏先生、周睿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上述董

事候选人均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上述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董事候选人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同时，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公司股东大会

方可审议。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职务。

第五届董事会换届完成后，公司董事鲍恩东先生、李亚先生，独立董事马闯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独立董事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鲍恩东先生、李亚先生、马闯先生在任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鲍恩东先生、李亚先生、马闯先生任职期

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守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63年4月，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历任天津市富源食品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牧工商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李守军先生兼任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席、浙江大学博士生导

师、天津农学院硕士生导师、内蒙古农业大学与河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外研究生

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校外研究生导师、天津大学创新创业导师、中科院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众创导师、

科技部“兽用药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 理事长、中国兽药协会副会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

理事长、中国兽医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动物保健品协会会长、天津市滨海新区“两新” 组织科技创新理事

会理事长、天津市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天津市数字经济商会副会长、天津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等社会

组织职务。

李守军先生先后主持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1项，国家重大高技术产业化项目3项，国家重点新产品

计划1项，天津市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培育重大项目1项，天津市重大高技术产业化项目2项、天津市重大

农业科技合作项目1项、天津市重点科技支撑计划3项；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项，天津

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项、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4项、河北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天津市技

术创新优秀项目一等奖1项、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3项；在《农业生物技术学报》《中国毒理学》

《中国农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3部，参编专著2部。先后被天津市政府授予

“天津市杰出企业家” 、“科技兴市先进个人” 、“技术创新带头人” 等荣誉。 被中国畜牧兽医学会评为

“第三届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 、“新中国60年畜牧兽医科技贡献奖（杰出人物）” ；被农民日报等

评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全国畜牧富民功勋人物” 。 2017年科学技术部授予 “国家科技创新创业人

才” ，2018年中央组织部授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万人计划人才” ，2018年科学技术

部授予“国家科技创新创业导师” 。

李守军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至目前，李守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7,474,479股，与公司董事

李睿女士为父女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73年1月，硕士研究生学历，兽医师，现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历任瑞普天津技术员、大区经理，公司大客户营销总监，湖南中岸总经理，公司营销中心总

经理、监事等职务，担任公司营销相关业务负责人十年以上。

截至目前，徐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81,1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所规定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爱玲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75年10月，本科学历，研究员，曾获天津市科

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天津市突出贡献专家，天津市劳动模范，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药物研究

院院长。 历任瑞普天津研发技术总监、常务副总经理。 兼任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硕士生导师，

南开大学硕士生导师，天津农学院硕士生导师，龙翔药业董事长。

截至目前，刘爱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1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所规定的

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秀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81年10月,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兽医师，曾

获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及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瑞普生物空

港分公司总经理、华南生物总经理。历任瑞普保定研发部研发员、注册主管、质量部经理、质量总监、常务

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目前，朱秀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9,8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所规定的

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睿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89年9月，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董事、集采

中心总监。 曾就职于瑞普生物空港分公司生产中心。

截至目前，李睿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守军先生为父女关系，与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3条、第3.2.4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

条件。

杨鶄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75年4月，本科学历，现任简单世界（深圳）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CEO。历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产品总监、国家总经理等职务。在企业战略、企业管

理、流程变革等领域有丰富经验。

截至目前，杨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所规定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郭春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64年4月，本科学历，副教授，现任公司独立董

事、西安文理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专任教师。历任原中原书院院长、中国管理科学院智库专家、原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后EMBA中心主讲。 现主持《精英企业家私塾论道》项目，主讲《第七代企业家心智重

构》《深度思考》《领导力建模》《变革与创新》《从商业模式向价值模式的转向》等讲座，担任北京大学

汇丰商学院EDP项目《哲学智慧与人生思考》课程主讲。

截至目前，郭春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3条、 第3.2.4条所规定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才学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58年1月，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现任中国

兽药协会会长。 历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所长、党委副书记。

截至目前，才学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所规定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睿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71年3月，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税

务师、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睿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首席合伙人。历任吉林延边地方

税务局、北京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天津洲丽集团财务总监、天津应大股份有限公司CFO兼

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周睿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所规定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要

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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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

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

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提名周仲华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资格要求， 公司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并选举产生， 与另外两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仍将继续按照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监事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

周仲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63年1月，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营销中心总

经理助理。

截至目前，周仲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183,305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所

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五、风险因素” 相关内容。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瑞晟智能 688215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蒙 俞凯

电话 0574-88983667 0574-88983667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天峰路66号2号楼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天峰路66号2号楼

电子信箱 lvmeng@sunrise.com.cn yukai@sunrise.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33,761,895.94 599,154,225.74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39,541,231.64 437,806,208.25 0.4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6,145,841.83 83,596,015.64 5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741,023.39 12,777,964.55 -3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74,528.12 8,791,069.03 -7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4,852,687.90 6,929,724.18 -747.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 2.94 减少1.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32 -4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32 -40.6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7.67 9.12 减少1.45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0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袁峰 境内自然人 39.52 15,825,797 15,825,797 15,825,797 无 0

宁波高新区瑞泽高科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7.35 6,948,518 6,948,518 6,948,518 无 0

袁作琳 境内自然人 3.33 1,334,203 1,334,203 1,334,203 无 0

陈斯婕 境内自然人 1.84 736,747 0 0 无 0

朱木清 境内自然人 1.67 668,548 0 0 无 0

庄嘉琪 境内自然人 1.25 500,494 0 0 无 0

马立雄 境内自然人 1.25 500,494 0 0 无 0

孟庆亮 境内自然人 0.97 388,405 0 0 无 0

彭伟成 境内自然人 0.83 333,801 0 0 无 0

荐志红 境内自然人 0.80 319,000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袁峰为宁波高新区瑞泽高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实际控制人，为前十名股东中袁作琳之父。2、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证券代码：688215� � � � � � � � �证券简称：瑞晟智能 公告编号：2022-036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编制的2022年半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7月21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534号）， 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0,010,000.00股， 每股发行价为34.73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47,647,

300.00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53,259,030.56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294,388,269.44元。 该

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8月24日到位，并业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25日出具《验资报告》（众会字 (2020)第

6874号）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账号 金额（万元）

宁波银行奉化支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 64010122001079038 21,602.63

招商银行宁波分行高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574906433110301 7,836.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科技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351978359438 1,575.90

合计 31,014.73

其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科技支行账户为发行费用支付账户，该账户已于2020年12月30日于发行费用支付完毕后注销。

宁波银行奉化支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户及招商银行宁波分行高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账号

对应募投项

目名称

初始募集

资金金额

期初余额

现金管理

收回

对子公司

瑞峰智能

增资（用于

募投项目）

现金管理

收益

利息收

入

期末余额

宁波银行奉化支

行营业部募集资

金专户

640101220010

79038

工业智能物

流系统生产

基地建设项

目

216,026,

269.44

7,593,

863.35

100,000,

000.00

80,000,

000.00

825,

045.08

165,

268.71

28,584,

177.14

招商银行宁波分

行高新支行募集

资金专户

574906433110

301

研发及总部

中心建设项

目

78,362,

000.00

93,536.32 141.91

93,

678.23

合计

294,388,

269.44

7,687,

399.67

100,000,

000.00

80,000,

000.00

825,

045.08

165,

410.62

28,677,

855.37

瑞晟智能全资子公司浙江瑞峰智能物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峰智能” ）收到募投项目资金后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账号

累计吸收募

投项目投资

款

期初余额

募投项目

支出

现金管理

收回

吸收募投

项目投资

款

现金管

理

收益

手续

费

支出

利息收

入

期末余额

宁波银行奉

化支行营业

部募集资金

专户

640101220010

95033

191,638,

000.00

3,955,

890.23

18,047,

217.05

80,000,

000.00

230,

532.81

66,139,

205.99

招商银行宁

波分行高新

支行募集资

金专户

574908757410

301

78,362,

000.00

2,965,

758.84

30,805,

531.20

30,000,

000.00

503,

727.78

125.00

27,

113.84

2,690,

944.26

合计

270,000,

000.00

6,921,

649.07

48,852,

748.25

30,000,

000.00

80,000,

000.00

503,

727.78

125.00

257,

646.65

68,830,

150.25

现金管理支出详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相关规定，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分别与专户储存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宁波银行奉化支

行、招商银行宁波分行高新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科技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2020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9,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瑞峰智能增资。

2020年10月9日，公司、瑞峰智能及民生证券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2年2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8,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瑞峰智能增资。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瑞峰智能增资的金额累计达到27,0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

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形，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相关规定履行。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账号 结存余额 备注

宁波银行奉化支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

户

64010122001079038 28,584,177.14 三方监管专户

64010122001095033 66,139,205.99 四方监管专户

招商银行宁波分行高新支行募集资金

专户

574906433110301 93,678.23 三方监管专户

574908757410301 2,690,944.26 四方监管专户

合计 97,508,005.62

三、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1。

（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三）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6,480,745.97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度全部置换完毕，并经中介机构审验。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在投资期限内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对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出具明确的核查

意见。

公司于2021年8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1,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在投资期限内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对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出具明确的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现金管理类别 银行 金额 购买日 到期日

计息

类型

结息

方式

大额存单

（注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高新支行

3,000.00 2020-10-30 已转让 固定利率型 月结

大额存单

（注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高新支行

1,000.00 2020-11-25 - 固定利率型 月结

大额存单

（注3）

宁波银行奉化支行营业部 5,000.00 2021-01-13 2022-01-13 固定利率型 月结

大额存单

（注4）

宁波银行奉化支行营业部 5,000.00 2021-01-13 已转让 固定利率型 月结

注1：大额存单可转让，计息期间为2020/10/30～2023/10/30，公司已于2022年2月17日转让1000万元，2022年5月7日转让1000万

元，2022年6月13日转让1000万元。

注2：大额存单可转让，计息期间为2020/3/19～2023/3/19，公司将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董事会审议有效期到期前

进行转让。

注3：大额存单可转让，计息期间为2021/01/13～2022/01/13，公司已于2022年1月13日到期后收回。

注4：大额存单可转让，计息期间为2021/01/13～2023/01/13，公司已于2022年6月13日转让。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现金管理类别 银行 金额 购买日 到期日 报告期收益 累计收益

大额存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支行

3,000.00 2020-10-30 已转让 31.92 151.20

大额存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支行

1,000.00 2020-11-25 - 18.45 57.89

大额存单

宁波银行奉化支行营业

部

5,000.00 2021-1-13 2022-1-13 7.42 112.83

大额存单

宁波银行奉化支行营业

部

5,000.00 2021-1-13 已转让 75.08 222.66

合计 14,000.00 132.88 544.59

（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6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工业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予以结项。

“工业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结项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共9,774.07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结项募投项目专

户余额为准），其中5,000万元用于在建募投项目“研发及总部中心建设项目” ，剩余部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结项募投项目专户余额扣除5,000万元后的剩余金额为准）。

部分节余募集资金转入在建募投项目“研发及总部中心建设项目” 后，“研发及总部中心建设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将由7,

836.20万元增加至12,836.20万元，项目总投资金额将由7,836.20万元增加至12,836.20万元。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对本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六）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2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2022年3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取消实施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中的“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进行取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的情形。

（三）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根据公司2022年2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的议案》，对“工业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由于部分设备的安装及调试稍有延迟导致

该募投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将会有所延期。 该募投项目原定于2021年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根据目前项目实施进度情况，预计

在2022年6月前完成该募投项目全部建设内容。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 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调整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出具明确的核查意见。

截至报告期末，“工业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予以结项。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

及管理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2022年6月30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438.8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85.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494.4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注1]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工业智能

物流系统

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否 21,602.63

16,

602.63

16,

602.63

1,

804.72

12,

669.59

-3,933.04 76.31%

2022年

6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研发及总

部中心建

设项目

否 7,836.20

12,

836.20

12,

836.20

3,

080.55

6,

824.84

-6,011.36 53.17% 2022年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29,438.83

29,

438.83

29,

438.83

4,

885.27

19,

494.43

-9,944.4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本报告四之（三）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之（三）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之（四）说明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注2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之（六）说明

注1：工业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于2022年6月结项，暂未实现效益；研发及总部中心建设项目旨在提升公司研发基础设施

水平、研发能力和公司办公环境促进公司整体经营效益的提升，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注2：公司分别于2022年6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2年6月30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业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工业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结项后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共9,774.07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结项募投项目专户余额为准），其中5,000万元用于在建募投项目“研发及总部中心

建设项目” ，剩余部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结项募投项目专户余额扣除5,000万元后的剩余金额为准）。结

项募投项目专户资金转出金额94,734,879.25元。 部分节余募集资金转入在建募投项目“研发及总部中心建设项目”后，“研发及总部中

心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将由7,836.20万元增加至12,836.20万元，项目总投资金额将由7,836.20万元增加至12,836.20万元。

“工业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为：1、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

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募投项目规划产能完全达到的前提下，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依靠专业人员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减少了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以及根据生产工艺要求优化与节省了设备投资费用等，做好了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

节约、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2、本着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和原则，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理财收益。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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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证券事务代表俞凯先生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调整

后仍在公司其他部门任职。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俞凯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22年8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黄雅青女士（简历

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各项职责，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黄雅青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

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4-88983667

传真：0574-88868969

电子邮箱：huangyaqing@sunrise.com.cn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天峰路66号2号楼

特此公告。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附件

黄雅青女士简历

黄雅青，女，199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本科学历，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2018年9月至2019年7月就职于宁波中

哲慕尚控股有限公司，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就职于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就职于上海市嘉华律

师事务所，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就职于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2022年4月至今就职于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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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

传真方式发出并确认，会议于2022年8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孙建

国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认为：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能够公允地反映

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未发现公司参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

报告》、《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

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36）。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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